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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4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14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 113 年度牙

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14 年度一般服務成

長率)＋114年度專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 113 年度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衛生福利部

113.9.3衛部保字第 1130139528號交議總額範圍函確認，以前 1年度

(113年)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校正前 2年度(112年)投保

人口預估成長率與實際之差值，及加回前 1 年度(113 年)健保總額違

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核定金額。 

二、總額核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2.676%。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

素成長率 2.675%，協商因素成長率 0.001%。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4,663.3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14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

總額，較基期成長 4.679%。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附

表。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依核定事

項辦理，並於 114年 7月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

包含前 1 年成效評估檢討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

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納入

115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之地區預算分配方式： 

1.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

區分為六個地區。 

2.分配方式： 

(1)自一般服務費用(不含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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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保留款額度 1.164 億元)移撥 3.8 億元，作為特定

用途移撥款，用於「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之

論量計酬費用」、「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弱勢

鄉鎮醫療服務提升獎勵計畫」、「該區投保人口就醫

率全國最高二區之保障款」等 4 項特定用途，移撥

經費若有剩餘，優先用於「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計

畫」，若再有剩餘，則回歸一般服務費用。 

(2)扣除上開移撥費用後，預算 100%依各地區校正人口

風險後之保險對象人數分配。 

3.所涉執行面及計算(含特定用途移撥款)等相關細節，授

權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之，

其中特定用途移撥款執行方式請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4.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

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送全民健康保險

會同意後執行。前述提報內容須包含點值保障項目、保

障點值理由及其對總額預算之影響等。 

(二)一般服務項目： 

1.促進醫療服務診療項目支付衡平性(含醫療器材使用規

範修訂之補貼)(0.011%，預估增加 5.5 百萬元)(114 年

新增項目)： 

本項配合醫療器材使用規範修訂已導入支付標準修訂

項目，於一般服務編列預算。 

2.「12~18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專款與一般

服務重複費用扣減(0.000%，減列 0.2百萬元)(114年新

增項目)。 

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

款(-0.010%，減少 4.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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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列入 115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三)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4,663.3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

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副知全民健康保險會。

前述方案之訂定，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13年 11月前完

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13年 12月前完成。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 323.8百萬元。 

(2)持續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

畫。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改善本計畫之執行規劃，並

研議更有效之鼓勵策略。 

2.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1)全年經費 805.9百萬元。 

(2)持續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症患者、特定障

別之身心障礙者、老人長期照顧暨安養機構及護理

之家與居家牙醫醫療服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項： 

○1持續監測本計畫醫療團適用對象(包含：不同障礙

別、障礙等級)之醫療利用情形，以評估照護成效

及資源分配公平性。 

○2依 114 年度預算執行結果，於一般服務扣減與本

項重複部分之費用。其預算扣減方式規劃，請會

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於 114年 7月

提全民健康保險會報告。 

3.12~18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 

(1)全年經費 171.5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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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計畫推動並持續監測執行結果(如：參加本計畫追

蹤 1年後平均拔牙顆數、齲齒情形等結果面指標)，

以評估照護成效。 

4.超音波根管沖洗計畫： 

(1)全年經費 144.8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加強計畫推動並持

續監測執行結果，及評估照護成效。 

○2本計畫以 3年為檢討期限(112~114年)，請會同牙

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檢討逐年成效，並於

執行第 3 年(114 年 7 月前)提出納入一般服務或

退場之評估指標及檢討結果。 

○3請於協商 115 年度總額前檢討本項實施成效，提

出節流效益並納入該年度總額預算財源。 

5.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 2,800百萬元。 

(2)加強高風險疾病病人口腔照護，並增加照護人數。 

(3)執行目標： 

○1「高風險疾病病人牙結石清除-全口」(91090C)達

150萬人次。 

○2「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P7302C)

預估服務人次不低於 189萬人次。 

○3「高風險疾病病人牙結石清除-全口」(91090C)照

護人數不低於 66萬人。 

○4「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P7302C)

照護人數不低於 100萬人。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 

○1國人牙齒保存數較衛生福利部「110-112年度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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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計畫成果報告」結果

增加。 

○2自 113 年起，高風險疾病病人平均齲齒填補顆數

增加率減緩。 

○3 65 歲以上接受照護病人(註 1)3 年後(116 年執行

完，自 117年起)因牙周病被拔牙的每人平均拔牙

顆數較該年度比較族群(註 2)減少。 

註：1.65歲以上接受照護病人為「連續 3年每年至少執行 2次

或 2次以上 91090C+P7302C之 65歲以上病人」。 

2.該年度比較族群為 117年 68歲以上至牙科就診之病人。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於具體實施計畫中，

妥為研訂「高風險疾病病人牙結石清除/塗氟」增

加照護人數之作法，並評估其完整照護率及照護

成效，研議朝完整照護包裹式支付、論病例或論

質計酬等方向，進行支付制度改革。 

○2本計畫以 3年為檢討期限(112~114年)，請會同牙

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檢討逐年成效，並於

執行第 3 年(114 年 7 月前)提出納入一般服務或

退場之評估指標及檢討結果。 

○3請於協商 115 年度總額前檢討本項實施成效，提

出節流效益並納入該年度總額預算財源。 

6.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醫安全計畫： 

(1)全年經費 307.1百萬元。 

(2)適用對象新增帕金森氏病人、失智症病人、甲狀腺

相關疾病病人、與牙科治療相關之自體免疫系統病

人。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預期效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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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之監測值，以利評估成效，並於 114年

7月前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 

○2本計畫以 3年為檢討期限(113~115年)，請會同牙

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檢討逐年成效，若持

續辦理，則請於執行第 3年(115年 7月前)提出納

入一般服務或退場之評估指標及檢討結果，執行

成效之節流效益應適度回饋總額預算。 

7.促進醫療服務診療項目支付衡平性(含醫療器材使用規

範修訂之補貼)： 

本項移列一般服務。 

8.非齒源性口腔疼痛處置(114年新增項目)： 

(1)全年經費 14.4百萬元。 

(2)執行目標：114年執行 12,000人次，並以 114年實

施時程等比率換算目標值。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本計畫 2年後(即 115年執

行完，自 116年起)，病歷記載之疼痛分數下降超

過 3成。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醫療服務內容

(含適應症之條件及申報資格，如限定專科別及層

級別等)，於 113年 12月前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 

○2本計畫以 3年為檢討期限(114~116年)，請會同牙

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檢討逐年成效，若持

續辦理，則請於執行第 3年(116年 7月)提出納入

一般服務或退場之評估指標及檢討結果。 

9.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 95.8百萬元。 

(2)本項專款額度(95.8 百萬元)，應與其一般服務預算

保留匡列原 106 年品質保證保留款之額度(116.4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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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合併運用(計 212.2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積

極檢討品質保證保留款之核發條件及結果，訂定更

具醫療品質鑑別度之標準，落實本款項獎勵之目的。 

10.網路頻寬補助費用(移出總額)： 

本項 113年預算 143百萬元，114年改由公務預算支

應。 

11.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移出總額)： 

本項 113 年預算 10 百萬元，114 年改由公務預算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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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4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核定版) 

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

因素成長率 
2.675% 1,306.0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

率=[(1+人口結構改變率+醫療

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1+投

保人口預估成長率)]-1。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

率 
0.362% 

 人口結構改變率 0.257%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

改變率 
2.048% 

協商因素成長率 0.001% 0.7 

請於 114年 7月前提報各協商

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

則包含前 1年成效評估檢討報

告；實施成效納入 115年度總

額協商考量。 

 

保險給

付項目

及支付

標準之

改變 

1.促進醫療

服務診療

項目支付

衡平性(含

醫療器材

使用規範

修訂之補

貼) 

(114 年新

增項目) 

0.011% 5.5 

本項配合醫療器材使用規範修

訂已導入支付標準修訂項目，

於一般服務編列預算。 

其他議

定項目 

2.「12~18歲

青少年口

腔提升照

護試辦計

畫」專款

與一般服

務重複費

用扣減 

(114 年新

增項目) 

0.000% -0.2 

 

 

3.違反全民

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

-0.010% -4.7 

本項不列入 115年度總額協商

之基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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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

法之扣款 

一般服務

成長率註 1
 

增加金額 
2.676% 

1,306.7 
 

總金額 50,129.8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13年 11

月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13年 12月前完成，且均應於

114 年 7 月前提報執行情形及

前 1年成效評估檢討報告。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改善方案 
323.8 13.8 

1.持續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

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改善

本計畫之執行規劃，並研議

更有效之鼓勵策略。 

 
2.牙醫特殊醫療服務

計畫 
805.9 24.2 

1.持續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

顏畸形症患者、特定障別之

身心障礙者、老人長期照顧

暨安養機構及護理之家與居

家牙醫醫療服務。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

事項： 

(1)持續監測本計畫醫療團適

用對象(包含：不同障礙

別、障礙等級)之醫療利用

情形，以評估照護成效及

資源分配公平性。 

(2)依 114 年度預算執行結

果，於一般服務扣減與本

項重複部分之費用。其預

算扣減方式規劃，請會同

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

定後，於 114年 7月提全

民健康保險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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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3.12~18 歲青少年口

腔提升照護試辦計

畫 

171.5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

診總額相關團體，加強計畫推

動並持續監測執行結果(如：參

加本計畫追蹤 1年後平均拔牙

顆數、齲齒情形等結果面指

標)，以評估照護成效。 

4.超音波根管沖洗計

畫 
144.8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事

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

體，加強計畫推動並持續監

測執行結果，及評估照護成

效。 

2.本計畫以 3 年為檢討期限

(112~114年)，請會同牙醫門

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檢討

逐年成效，並於執行第 3 年

(114年 7月前)提出納入一般

服務或退場之評估指標及檢

討結果。 

3.請於協商 115 年度總額前檢

討本項實施成效，提出節流

效益並納入該年度總額預算

財源。 

5.高風險疾病口腔照

護計畫 
2,800.0 1,201.0 

1.加強高風險疾病病人口腔照

護，並增加照護人數。 

2.執行目標： 

(1)「高風險疾病病人牙結石

清除 -全口」 (91090C)達

150萬人次。 

(2)「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

氟化物治療」(P7302C)預

估服務人次不低於 189萬

人次。 

(3)「高風險疾病病人牙結石

清除-全口」(91090C)照護

人數不低於 66萬人。 

(4)「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

氟化物治療」(P7302C)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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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護人數不低於 100萬人。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 

(1)國人牙齒保存數較衛生福

利部「110-112年度我國成

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

計畫成果報告」結果增加。 

(2)自 113 年起，高風險疾病

病人平均齲齒填補顆數增

加率減緩。 

(3)65 歲以上接受照護病人

(註 1)3 年後(116 年執行

完，自 117年起)因牙周病

被拔牙的每人平均拔牙顆

數較該年度比較族群(註

2)減少。 

註：1.65歲以上接受照護病人

為「連續 3 年每年至少

執行 2 次或 2 次以上

91090C+P7302C 之 65

歲以上病人」。 

2.該年度比較族群為 117

年68歲以上至牙科就診

之病人。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

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

體，於具體實施計畫中，

妥為研訂「高風險疾病病

人牙結石清除/塗氟」增加

照護人數之作法，並評估

其完整照護率及照護成

效，研議朝完整照護包裹

式支付、論病例或論質計

酬等方向，進行支付制度

改革。 

(2)本計畫以 3 年為檢討期限

(112~114年)，請會同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

檢討逐年成效，並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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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第 3 年(114 年 7 月前)提

出納入一般服務或退場之

評估指標及檢討結果。 

(3)請於協商 115 年度總額前

檢討本項實施成效，提出

節流效益並納入該年度總

額預算財源。 

6.特定疾病病人牙科

就醫安全計畫 
307.1 0.0 

1.適用對象新增帕金森氏病

人、失智症病人、甲狀腺相關

疾病病人、與牙科治療相關

之自體免疫系統病人。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

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

體，訂定「預期效益之評

估指標」之監測值，以利

評估成效，並於 114 年 7

月前提報全民健康保險

會。 

(2)本計畫以 3 年為檢討期限

(113~115年)，請會同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

檢討逐年成效，若持續辦

理，則請於執行第 3 年

(115 年 7 月前)提出納入

一般服務或退場之評估指

標及檢討結果，執行成效

之節流效益應適度回饋總

額預算。 

7.促進醫療服務診療

項目支付衡平性(含

醫療器材使用規範

修訂之補貼) 

0.0 -5.5 

本項移列一般服務。 

8.非齒源性口腔疼痛

處置 

(114年新增項目) 

14.4 14.4 

1.執行目標：114年執行 12,000

人次，並以 114 年實施時程

等比率換算目標值。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本計

畫 2年後(即 115年執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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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核定事項 

自 116年起)，病歷記載之疼

痛分數下降超過 3成。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下列

事項： 

(1)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

體，訂定醫療服務內容(含

適應症之條件及申報資

格，如限定專科別及層級

別等)，於 113 年 12 月前

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 

(2)本計畫以 3 年為檢討期限

(114~116年)，請會同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滾動式

檢討逐年成效，若持續辦

理，則請於執行第 3 年

(116 年 7 月)提出納入一

般服務或退場之評估指標

及檢討結果。 

9.品質保證保留款 95.8 48.0 

1.本項專款額度(95.8百萬元)，

應與其一般服務預算保留匡

列原 106 年品質保證保留款

之額度(116.4 百萬元)，合併

運用(計 212.2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積極檢

討品質保證保留款之核發條

件及結果，訂定更具醫療品

質鑑別度之標準，落實本款

項獎勵之目的。 

10.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移出總額) 
0.0 -143.0 

本項 113年預算 143百萬元，

114年改由公務預算支應。 

11.癌症治療品質改善

計畫(移出總額) 
0.0 -10.0 

本項 113 年預算 10 百萬元，

114年改由公務預算支應。 

專款金額 4,663.3 1,142.9  

較基期成長率 

(一般服務+專款)
註2 

增加金額 
4.679% 

2,449.6  

總金額 54,793.1  

 



14 
 

註：1.計算「一般服務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8,823.3百萬元(含 113年一般服務預算 48,516.8

百萬元，及校正前 2年度(112年)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與實際之差值 305.7百萬元、加回

前 1 年度(113 年)健保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核定
金額 0.8百萬元)。 

2.計算「較基期成長率(一般服務+專款)」，所採基期費用為 52,343.7 百萬元，其中一般服
務預算為 48,823.3百萬元，專款為 3,520.4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中央健康保險署結算資料為準。 
 


